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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一 年 中 期 報 告 金 禾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
所得款項之用途

本集團已就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日在聯交所上市，發行72,000,000

新股，扣除有關開支後集資約25,500,000港元。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，部分所

得款項淨額已撥付下列各項：

－ 約3,000,000港元作為定期存款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；

－ 約2,500,000港元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。

由於本集團現行生產力仍可滿足現時生產需求，因此本集團已押後添置生產設施

之生產機器。本集團已將所得款項淨額之尚未動用部分存放於銀行，並將撥付二零

零一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售股章程中所載用途。


